
宁乡市公安局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为切实做好2022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和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宁财〔2023〕3号）文件精神，结合实际，现将我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宁乡市公安局为市人民政府重要工作部门，属财政全额拨款行政单位，主要职责：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关于公安警务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规章，分析研究全市的社会治安状况，组织、指导全市公安警务工作。掌卧影响稳定、危害国内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情报信息，分析形势，为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决策及时提供信息和依据。组织侦破刑事案件、经济案件、毒品案件，依法打击各类犯罪分子。对法律、法规规定的场所、特种行业、枪支弹药、危爆物品进行治安管理，依法查处各类治安案件。依法管理户籍、居民身份证，受理、审核公民出国境申请及境外人员签证、证件申请；对被判处管制、拘役、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和监外执行的罪犯执行刑罚；对被宣告缓刑、假释的罪犯实行监督、考查；深入调查研究，熟知山情、林情和社情，及时掌握林区治安动态，开展以森林防火为中心的安全防范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依法管理全市道路交通安全、车辆和驾驶员，处理交通事故，维护全市的道路交通秩序等。
我局核定编制555个，其中：行政编制547个，事业编制6个，工勤编制2个。2022年12月底实有在职民警和职工621人，辅警及临聘人员1282人；离休1人,退休198人。单位内设科室所队52个，分别为指挥中心、政工室、后勤保障科、警卫科、行政审批服务科、刑事技术室、看守所、拘留所、法制大队、警务督察大队、刑侦大队、治安大队、经侦大队、禁毒大队、交警大队、巡警大队、网安大队、食药环大队、国保大队、内保大队、人境大队、玉潭派出所、城郊派出所、双江口派出所、白马桥派出所、坝塘派出所、菁华铺派出所、回龙铺派出所、历经铺派出所、金洲派出所、夏铎铺派出所、煤炭坝派出所、大成桥派出所、喻家坳派出所、双凫铺派出所、黄材派出所、横市派出所、沙田派出所、巷子口派出所、沩山派出所、流沙河派出所、青山桥派出所、老粮仓派出所、龙田派出所、灰汤派出所、资福派出所、花明楼派出所、炭子冲派出所、东湖塘派出所、道林派出所、大屯营派出所、森林分局。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43164.5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3900.09万元，占总支出的55.37%；项目支出19264.5万元，占总支出的44.63%。用于维持单位的正常运转、日常工作任务、监管中心和派出所业务用房建设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人员经费、日常公用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等。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2022年度部门基本支出23900.09万元，占总支出55.37%。主要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单位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人员基本工资、津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其中：人员经费支出20308.18万元，占基本支出的84.97%，日常公用经费支出3591.91万元，占基本支出的15.03%，均按财政部门要求进行使用和管理。

我局“三公经费”严格执行了八项规定和省市有关规定，2022年支出865.15万元，较2022年减少245.79万元（今年我局根据实际情况购置了26台新车，耗资390万元，有效缓解了部份基层一线车况差问题。因购置了车辆，在不超上年预算的情况下，我局压减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所以较上年减少），其中：公务接待费8.1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支出39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67万元。无违反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全年无因公出国（境）费。

（二）专项支出

1、专项资金安排情况

     2022年度，我局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的专项资金和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专项资金，主要包括: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资金、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经费、交通违法拖移和事故拖移及停放经费、交通事故检验鉴定经费、养犬工作专项经费、禁毒专项经费、看守所专项经费、拘留所专项经费、车辆购置专项经费、电子警察及警务通专用光纤网络租赁经费、天网建设及服务经费、宁乡市乡村“雪亮工程”建设与服务经费、“智慧城市”PPP项目平安城市子项目经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违法犯罪联席办运行经费、监管中心和青山桥所等业务用房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等。
2、专项资金使用情况

①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资金1154.96万元，按照湖南省公安厅有关规定，于2022年12月31日前，全部执行完毕。主要用于业务办案731.01万元，装备建设费用423.95万元。

②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经费100万元，于2022年12月31日前，全部执行完毕，用于垫付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的社会专项基金。
③交通违法拖移和事故拖移及停放经费368万元，于2022年12月31日前，全部执行完毕，用于道路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车辆拖曳、施救及其对应的停车、保管等服务。
④交通事故检验鉴定经费180万元，于2022年12月31日前，全部执行完毕，用于在交通事故案件办理过程中以及交通安全整治过程中所需要进行的所有检验、鉴定。
⑤养犬工作专项经费60万元，于2022年12月31日前，全部执行完毕，主要用于开展养犬管理工作产生的支出。
⑥禁毒专项经费110万元，于2022年12月31日前，全部执行完毕，用于禁毒执法、禁毒宣传、禁吸戒毒、风险管控、特殊涉毒人群收治、禁毒社工聘用、群众举报奖励。
⑦看守所专项经费307万元，于2022年12月31日前，全部执行完毕，用于看守所水电费、在押人员给养费、社会化医疗费以及体检费等。
⑧拘留所专项经费57万元，于2022年12月31日前，全部执行完毕，用于拘留所水电费、拘留人员伙食费支出等。
⑨车辆购置专项经费390万元，于2022年12月31日前，全部执行完毕，主要用于更新购置执法执勤用车产生的支出。
⑩电子警察及警务通专用光纤网络租赁经费319万元，于2022年12月31日前，全部执行完毕，用于链路和警务通的租赁。

⑾天网建设及服务经费2060.48万元，于2022年12月31日前，全部执行完毕，用于全市社会视频监控的租赁和服务费用。

⑿宁乡市乡村“雪亮工程”建设与服务经费471.8万元，于2022年12月31日前，全部执行完毕，用于乡村社会视频监控的租赁和服务费用。

⒀“智慧城市”PPP项目平安城市子项目经费777.9万元，于2022年12月31日前，全部执行完毕，用于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采集、联网、整合、挖掘应用的支出。
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违法犯罪联席办运行经费65万元，于2022年12月31日前，全部执行完毕，用于全市反诈、反跨境突出犯罪产生的日常运行支出。
⒂监管中心和青山桥所等业务用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支出5513.5万元，于2022年12月31日前，全部执行完毕，用于监管中心和青山桥所等业务用房建设支出。
3、专项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专项资金管理的要求，我局制定了多项管理办法，并严格按照管理办法执行。一是严格按预算开支，没有超标准、超规模、超范围开支；二是严格开支管理，做到了专款专用，不存在截流、挤占、挪用的情况；三是加强内部检查和审计，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审计，确保专项资金落实到位。

三、部门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情况
2022年度，转移支付资金用于办案业务支出731.01万元，用于业务装备购置支出423.95万元。
上级补助办案经费是对各级公安机关实行补助的措施，主要用于弥补办案经费不足的需要。主要包括办案支出的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差旅费、专项业务费、专用材料费、培训费、其他办案开支等。业务装备购置经费是加强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提升公安队伍战斗力，确保圆满完成各项公安保卫任务的重要物质基础。主要包括被装购置费、专业设备购置费、执法执勤用交通工具购置费、信息网络购建费、枪支弹药费、物资储备费等。
在上级部门政法经费转移支付全额到位的前提下，使我局办案业务条件和装备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提高了公安部门破案、办案的效率和质量，公安队伍建设进一步提升，干警素质和服务质量得到明显提高，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赞誉。
（二）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经费使用情况。
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经费100万元，用于垫付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的支出。2022年共救助6笔，其中抢救费救助2笔；丧葬费救助4笔。道路事故救助基金充分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关爱和救助，是一种社会保障；有效保护了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切身利益，减少了社会矛盾，为构建和谐的交通安全秩序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交通违法拖移和事故拖移、停放使用情况。

交通违法拖移和事故拖移、停放经费368万元，用于宁乡市道路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车辆拖曳、施救及其对应的停车、保管等服务的支出。

2022年度宁乡城区、乡镇停车场拖移事故、违章车辆共计7407台，返还 2834台，集中停放 4573台:其中宁乡站拖移3701台，返还1758台，停放1943台；双凫铺站拖移1488台，返还398台，停放1090台；花明楼站拖885台，返还267，停放618台；煤炭坝站拖移958台，返还320台，停放638台；灰汤站拖移375台，返还91台，停放284台。为全市文明创建和多次大型社会活动维护秩序，保证了公安机关的正常办案要求，依法维护了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了社会稳定。

（四）交通事故检验鉴定经费使用情况

2022年我局交通警察大队司法鉴定服务对外委托案件共计1043项，其中交通事故痕迹类239项（支出：1036240元），法医病理类141项（支出：392000元），酒精类663项（支出：371760元），总共支出180万元，此项经费主要用于办理22年度交通事故案件和日常交通违法整治案件，及时、准确、依法依规完成了痕迹类、法医病理类、法医毒物类等鉴定工作，为交通事故案件高效办理提供了法定证据。
（五）养犬工作专项经费经费使用情况

宁乡市养犬管理工作专项经费60万元，主要用于开展养犬管理工作产生的支出。其中，由宁乡汪星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养犬宣传及犬只捕捉服务经费29.7万元；由宁乡汪汪动物防疫服务有限公司负责犬只留检运营服务经费29.8万元；治安大队养犬管理工作经费5000元。
2022年共受理养犬许可申请554起，办理犬证540套。在玉潭、城郊、白马桥、历经铺4个街道开展文明养犬“进社区进小区”上门办证活动累计30余次，期间办理犬证76套，现场发放宣传资料4000余份，全年免费注射疫苗605套。在全市开展养犬宣传，出动宣传车辆612车次，发放宣传资料20000余份。特别是文明创建期间，全天候巡逻整治不文明养犬行为，劝导不文明行为70余起，全市文明养犬氛围浓厚，为文明创建提供了强力保障，得到了文明创建工作组以及相关领导的一致好评。全年累计捕杀狂犬83只，处理14个乡镇涉犬警情，出动执法车辆93车次，出动相关工作人员228人次。养犬管理经费大大增强了文明养犬的宣传效果，提高了市民文明养犬、合法养犬的积极性，为创建文明养犬的美丽城市提供了经费支撑。
2022年犬只留检所扣押无证犬、禁养犬、流浪犬231只，消毒、清洁231只，治疗病犬131只，医疗耗材145件，无害化处理68只，社会爱心人士领养54只。保障了留检场所的正常运行，确保了行政处罚的有效执行；保障了被留检犬只的生活卫生，使被留检犬只得到必要的生存、医疗保障。

（六）禁毒专项经费使用情况
禁毒专项经费110万元，主要用于开展禁毒工作产生的支出。2022年全市共破获涉毒刑事案件50起，刑事拘留135人，移送起诉127.5人，查处吸毒人员246人，移送自愿戒毒55人，强制隔离戒毒22人，裁决社区戒毒11人，裁决社区康复271人，办理部督案件1起，省督案件2起，抓捕躲藏境外涉毒逃犯“钉子”1人，强制隔离戒毒执行率、区戒毒执行率、社区康复执行率均达100%，办理部督案件1起，省督案件2起，抓捕躲藏境外涉毒逃犯“钉子”1人。全方位加强吸毒人员管控，定期对5809名社会面吸毒人员逐人开展毛发验毒、风险评估，深入开展“见底行动”，见面核查率99.23%，毛发检测率98.71%，吸毒人员复吸率同比下降27%，新滋生吸毒人员同比下降86%。扎实推进公职人员毛发验毒全覆盖，筛查公职人员3万7千余人。加强涉毒物品监管，联合检查易制毒化学品企业165家，医疗机构22家，开展重点场所清查整治行动50余次，检查重点场所800余处，突击尿检5000余人次，确保了“五个绝不发生”的工作目标。大力开展毒品举报奖励，举报奖励费用共计232000元，大大增强了群众举报涉毒行为的积极性，为坚决打赢禁毒人民战争提供了经费支撑。2022年全市呈现出毒品违法犯罪活动下降、吸毒人员下降、毒品危害程度下降的良好势态。
（七）看守所专项经费使用情况
看守所专项经费307万元，主要用于看守工作产生的支出。2022年新增羁押人数1559人,月均羁押人数736人,到定点医院监管专用病房治疗11人，依法对名急重病情对象建议变更强制措施21人，交付监狱执行 12批次共406人。确保了监所疫情防控和安全管理，保障了监管场所的正常运行，确保了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以及行政处罚的有效执行；保障了被羁押人员生活卫生，使被羁押人员得到必要的法制、道德以及形势教育。
（八）拘留所专项经费使用情况
拘留所专项经费70万元，主要用于拘留工作产生的支出。2022年拘留所共收2732人，共计19143天。其中因疫情收拘过渡刑事拘留人员285人，司法拘留25人，转强制戒毒1人，转刑事拘留81人，日均收拘 61人。全年处置病残人员31人次，化解矛盾纠纷26起，所内就医291人次。以精准化、常态化狠抓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实，切实做好工作人员自身防疫、人物同防、严把入口关，严防疫情输入，毫不松懈的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全年上报疫情防控数据1090份，办公区域消杀460次。拘留所全年本着以向法律负责，让人民满意为要求，确保监室安全为目的，立足于治安拘留所的实际，认真全面地开展各项工作，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确保了监室安全。
（九）车辆购置专项经费经费使用情况
车辆购置专项经费390万，用于更新购置执法执勤用车产生的支出。2022年我局更新购置运兵车2台，朗逸轿车22台，囚车1台，商务车1台， 26台车的发放坚持“倾斜基层、服务基层、保障基层”的原则，均用于我局一线实战单位，用在最需要做好的接处警、打击犯罪、治安防控、服务群众等各项工作中，进一步加大了社会面管控力度，提高了打击效能，也使我局一线装备建设又迈上新的台阶，对提高快速反应和履行职责使命能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深入推进平安宁乡建设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十）电子警察及警务通专用光纤网络租赁经费使用情况

电子警察及警务通专用光纤网络租赁经费319万元，主要用于链路和警务通的租赁的支出。

一是链路租赁92.17万元：本部分以电子警察（交通红路灯等抓拍系统）为主，目前链路需求为249路；同时包括48条社区警务室VPDN链路、32条政务外网专线等其他链路租赁。
二是警务通租赁226.83万元：警务通终端是作为公安专网移动警务系统外延的警用装备，实现了在移动终端进行警务信息查询、移动办公、数据采集、交警执法、110接处警、身份核查等警务应用。

（十一）天网建设及服务经费使用情况

天网建设及服务费是用于全市社会视频监控的租赁和服务费用的支出，2022年支出天网建设的租赁和服务费为2060.48万元，其中“天网一期”8.91万元，“天网二期”237.06万元，“天网三期”807万元，“天网四期”1007.51万元。 目前，全市90%以上的刑事案件、交通肇事案件，80%以上的治安案件的侦办主要依靠天网监控网络。天网监控系统对侦查破案、交通指挥、森林防火、环境与水源、抗险救灾、校园安保、服务民生等方面、为我市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十二）宁乡市乡村“雪亮工程”建设及服务经费使用情况
宁乡市乡村“雪亮工程”建设与服务经费是用于乡村社会视频监控的租赁和服务费用的支出，本项目新建1519路智能化视频监控点位，其中包括800万像素高清人脸摄像机919路，全结构化抓拍机600路，视频点位分布在包括学校周边、人员密集区域、案件高发部位、治安复杂场所、乡镇重点部位等公共区域。本项目投资金额2288万元，购买服务五年，2022年乡村“雪亮工程”建设与服务项目支出471.8万元，在侦查破案、服务民生、指挥调度等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十三）“智慧城市”PPP项目平安城市子项目经费使用情况
   “智慧城市”PPP项目平安城市子项目一期是以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采集、联网、整合、挖掘应用为主线，以云计算、大数据技术为依托，以视频共享应用为基础，重点建设指挥（情报）作战平台、立体防控高点2套、微卡口45套、治安卡口12套、人脸卡口100套、安全边界3套等相关应用系统及签到感知设备。本项目合同金额4379.8万元，共10年运维期，分10年支付费用，2022年支付777.9万元。“智慧城市”PPP项目平安城市子项目在数据采集、案件侦查、服务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现了“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全面提升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水平。
（十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违法犯罪联席办运行经费使用情况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违法犯罪联席办运行经费65万元，主要用于全市反诈、反跨境突出犯罪产生的日常运行支出。2022年，我市共发电信网络诈骗案件666起，同比下降45.99%，涉案损失6696.41万元，同比下降30.11%。预警潜在被害人11万余人，实时劝阻潜在受害人1000余人，避免经济损失3000余万元；持续开展宣传“五进”活动，“量身定制”开展精准宣防，全年共发放反诈骗宣传资料56万余份，悬挂宣传横幅2100余条，使用公众号发布反诈骗推文210余篇；精心组织开展“反诈宣传月”，共开展专题讲座30余场次。市反诈中心充分发挥资源集约、信息共享的优势，落实 “每案必研”，牵头组织指导、支撑全局打击工作，全年共刑事打处680人，同比上升43.56%；破案215起，破案率34.79%，同比上升6.17%；追赃挽损金额274万元，同比上升756.25%。惩戒涉案“两卡”失信人545名，围绕“信息流、网络流、资金流”，实现“三定”“五清”，并指导预警防范工作，特别是成功侦办了省、部督“11.29”专案，“唐某珏等人涉嫌诈骗案”等一批重特大案件，得到了公安部、省厅、长沙市局的高度肯定。2022年，我市反诈、反跨境突出犯罪工作被评为全省优秀，长沙市绩效考核排名第一。

（十三）监管中心和青山桥所等业务用房基础设施建设经费使用情况

监管中心建设和青山桥所等业务用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支出5513.5万元，其中监管中心支出4358.42万元，青山桥所业务用房支出234.36万元，道林所业务用房支出273.46万元，大成桥所业务用房支出260.52万元，喻家坳所业务用房支出59.97万元，老粮仓所所业务用房支出12.56万元，夏铎铺所业务用房支出6.92万元，110指挥中心改造支出256.96万元，执法办案管理中心膜结构停车棚及涉案车辆保管库建设支出40.64万元等。监管中心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原看守所、拘留所人犯的关押条件，杜绝了各项安全隐患，较好地保障了在押人员的各项合法权利。110指挥中心和青山桥等派出所业务用房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民辅警工作和生活条件，进一步使执法办案现代化、规范化。
四、资产管理情况

截至2022年底我局固定资产原值25737.26万元，其中：房屋14873.2万元，通用设备6305.37万元，专用设备3159.73万元，家具用具类1398.96万元;固定资产折旧后净值17857.25万元，其中：房屋13743.41万元，通用设备2379.28万元，专用设备756.97万元，家具用具类977.6万元。2022年本部门共有车辆184辆,为执法执勤用车。我局资产管理由后勤保障室负责，负责单位资产采购、处置工作等。我局按照宁乡市财政局宁财（2018）34号和35文件，关于《宁乡市行政事业单位通用资产配置管理规定》、《宁乡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管理规定》，对本单位的资产进行严格管理，严格资产的采购、领用、处置工作，防治资产流失。2022年核销固资5批次，其中核销房屋60.43万元（老流沙河所核销），核销通用设备552.41万元，核销专用设备19.13万元，核销家具用具1.05万元。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2年，面对艰巨繁重的维稳任务、多次爆发的新冠疫情、接踵而至的专项攻坚，在市委、市政府和长沙市局的坚强领导下，局党委团结带领全体民辅警承压而上、迎难而进，打赢一场又一场大仗硬仗，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为“防住疫情、稳住经济、发展安全”提供了公安强劲支撑，尤其在党的二十大安保维稳期间，宁乡公安尽锐出战，不辱使命，以完美表现赢得完胜战绩，全面实现了“五个严防、三个确保”工作目标，被长沙市公安局荣记集体三等功。执法办案中心荣获全国先进，公安民调、警务评议勇夺第一，绩效考核四县市第一、长沙第二，交通事故压控、禁毒工作、疫情防控等工作，先后得到省、市领导充分肯定。
一是安保维稳取得新成效。以二十大安保维稳为“纲”，强化源头稳控、反恐基础摸排和依法治访工作，成功化解一批信访积案，圆满完成28个节点安保、65场警保卫任务，以宁乡公安最高水平交出了安保维稳的最优答卷。

二是打处主业斩获新战绩。侦破部省督案件18起，4起命案、39起八类恶性案件全破，摧毁恶势力团伙7个，有效警情、刑事发案同比下降5.3%、17.4%。重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损失数、打处人数实现“两降一升”，及时止损7930万元，电诈工作获全省先进。“利剑护蕾”行动强力推进，侦破性侵未成年人案31起。抓获境外拔钉追逃对象1名，获公安部通报表扬，禁毒工作在长沙作典型发言。查处黄赌案件328起，抓获涉黄赌人员1563人。成功侦办森林领域案件53起，胡某等人非法采矿案得到一鸥省长的批示肯定。
三是安全指数得到新提升。加强全域网格化巡逻，强化“1、3、5分钟”快反，街头发案下降 31.2%。处早处小、稳妥处置敏感案事件187起，没有形成网上网下炒作热点，守住了平安稳定“基本盘”。以“铁”的决心、“实”的举措，对涉危涉爆、加油站点、寄递网点、养老院和福利院、家庭旅馆开展集中排查，整治安全隐患3700余个。深入开展交通顽瘴痼疾整治，交通亡人事故数、死亡人数同比下降40.5%、42.3%，排四县市第一，创历史最好成绩。
四是服务大局展现新作为。面对数次疫情反弹，与时间赛跑、与病毒斗争，累计出动警力7500余人次，梳理研判涉疫数据85万余条，核查落地密接者6125人，检查车辆265万台次、人员297万人次，助力宁乡创造了长沙十区县唯一、全国罕见的“十个无”的宝贵抗疫经验。深入践行“三亮三比”，高效办结公安业务7.9万件，“最多跑一次”和“全程网办”高达99.3%；快速侦办涉企案件75起，打击处理91人，为企业挽损5300多万元，赢得企业普遍认同。
五是警务保障迈上新台阶。完成13个公安检查站建设，为安宁之乡筑起一道安全屏障。争取政策支持，采购更新一批警用装备，全部用于基层所队。完成青山桥、大成桥、道林三所建设；完成11个派出所提质、24个派出所“五小工程”提档升级。建成20个350兆基站，基本实现全域覆盖。升级改造天网视频2062路，新建高清视频1519路，为打防管治提供有力支撑。监管场所全封闭管理，确保了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全面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执法工作实现“三零”目标。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1、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理念虽然已是普遍共识，但对该项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程度还存在显著差异，建议市财政加强人员绩效管理培训，营造绩效管理的良好氛围。
2、监管中心建设、派出所规范化建设全部依赖于非税收入拨付，部分重点工作和中心任务的资金也需要非税收入拨付弥补资金缺口，建议财政增加上述支出的财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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